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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原因及监管对策 

 

 

2006 年上海社保基金大案及其前后发生的其他社保基金案曝光以后，引起了全国空前的

关于社保基金安全和增值的讨论。其中，分析原因的多，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相对较少。在

提出的解决方案中，提议健全和完善法规制度的多，强调认真落实现有规章制度的少。因此

本文归纳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原因后，提出有效监管社保基金的方案。 

一、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真正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保基金大案频发是因为有关社保基金管理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其实，

1991 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第五条中就规定：“地方各级政府

要设立养老保险基金委员会，实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委员会由政府主管领

导任主任，劳动、财政、计划、审计、银行、工会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办公室设在劳动

部门。” 国务院在 1995 年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第九条规

定：“要实行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社会

保险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制订政策、规划，加强监督、指导。管理社会保险基金一律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设立由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工会代表和离

退休人员代表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加强对社会保险政策、法规执行情况和基金管理

工作的监督。”1997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

“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财政、审计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基金的安全。”

还有 1998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规定》、1999 年《失业保

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

和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等等规章制度中都有关于社

会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可见，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

严。 

事实上，社保基金大案频发存在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社保基金增值的冲动、各地求发

展对资金的渴求、基金掌控人谋取私利的动机等。外因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其直属的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而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现行社保基金管理体制是“左手管右手”，

即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二者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离“行政管理与基

金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相去甚远。虽然全国有 27 个省成立了省

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但这些监督委员会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正是因为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管辖其直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而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又起不到监督作用，才造成了社

保基金大案频发。 

二、社保基金监管方案 

为了社保基金安全，所设计的社保基金监管体制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基金的



 2

行政管理、投资运营与检查监督等机构应分开设立，以便互相监督和制约。二是基金的运营

和管理应该透明，要让权益人及时知情和监督。由于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

和生育五种社会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在制度上要求有基金积累，而且执行情况是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最多，所以，下面就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提出具有操作性的监管方案。 

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个人账户资金和社会统筹

资金实行分开管理。对个人账户资金，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逐级将其归集起来，

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可直接投

资，也可再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投资运营。对社会统筹资金，当期

收入超过当期支出的结余部分，除留足两个月支付金额外，其余的由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和财政部门管理，在国家规定新的投资渠道之前，用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监督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具体方案如下： 

基金管理公司等受托金融机构披露个人账户养老基金运营业绩，让权益人可通过互联网

等媒体随时查验个人账户余额、基金净值等等切身利益。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监管受托金融机构的投资运营，披露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让权

益人可通过互联网等媒体随时查验。 

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披露个人账户养老基金的委托受托和管理情况，让权益人

可通过互联网等媒体随时查验。同时披露社会统筹养老基金的收支和结余情况。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制定个人账户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法规，督促受托金融机构建立各种

风险准备金、缴存保证金等等。监督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养老保险基金、提存风险准备

金。履行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 

对应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建立由政府部门、用人单位、职工代表、退休者代

表和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依法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和

基金管理公司等受托金融机构管理和运营社保基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总之，社保基金大案频发的原因不是没有规章制度可循，而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属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并且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只有软弱的监督力、没起到刚性的监督作用。

所以，应满足上述监管体制设计的两个条件，实行个人账户资金和社会统筹资金分开管理。

将个人账户资金归集起来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社会统筹资金的收支结余，除留

足两个月支付金额外，其余的由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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